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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证券代码：002630      证券简称：华西能源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031 

 

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增资四川金瑞麒智能科学技术有限公司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1、公司拟出资 6,000万元增资四川金瑞麒智能科学技术有限公司。 

2、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1、为积极拓展新的业务增长点、推动公司多元化发展战略，实现资源共享、

共同发展，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西能源”或“公司”）拟

现金出资 6,000万元增资入股四川金瑞麒智能科学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四

川金瑞麒”）。本次增资完成后，四川金瑞麒注册资本由 1,250 万元增加至

1,420.45万元，公司持有 12%的股权。 

资金来源：公司自有资金。 

2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8 日召开第四届第四十二次董事会，会议以 7 票同

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增资四川金瑞麒智能科学技术有限

公司的议案》。 

本次投资约占公司上一会计年度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.78%。截至目前，公司

对外投资期末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6.98%（不含本次投资）。根

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有关章节条款的规定，本次

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所

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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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投资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基本信息 

单位名称：四川金瑞麒智能科学技术有限公司 

成立时间：2017 年 2月 24日 

注册地址：中国(四川)自由贸易区成都市天府新区兴隆街道宝塘村成都科学

天府菁蓉中心 D区 

法定代表人：刘伟荣 

注册资本：1,250 万元 

经营范围：智能科技、计算机领域内的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;销

售:计算机软硬件、计算机及耗材、智能产品、电子产品(不含电子出版物)、机

电设备、仪器仪表、通讯设备(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)、健身器材、医疗器械(未

取得相关行政许可(审批),不得开展经营活动);电动车及零配件销售、维修与租

赁。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)。 

2、四川金瑞麒智能科学技术有限公司目前的股权结构 

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（万元） 持股比例 

1 刘伟荣 622.12 49.77% 

2 袁继峰等其余 10名股东 627.88 50.23% 

 合计： 1,250.00 100.00% 

对外投资情况：四川金瑞麒智能科学技术有限公司持有苏州金瑞麒智能科学

技术有限公司（认缴出资 1,000万元）100%的股权。 

3、主要财务指标：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四川金瑞麒总资产 2,258.12

万元、净资产-302.66万元，2019年 1-12月，四川金瑞麒实现营业收入 4.45万

元，净利润-1,520.63 万元（以上数据已经审计）。 

 

三、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

1、协议各方： 

甲方（投资方）：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

乙方（标的公司）：四川金瑞麒智能科学技术有限公司 

丙方（现股东）：刘伟荣、袁继峰等 11名四川金瑞麒智能科学技术有限公司

全部现有股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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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投资金额： 

各方一致同意，在符合本协议约定的相关条款和先决条件的前提下，甲方出

资 6,000 万元人民币向乙方增资：其中，170.45 万元计入乙方注册资本，剩余

5,829.55 万元计入乙方资本公积。本次增资完成后，乙方注册资本由 1,250 万

元变更为 1,420.45 万元，甲方拥有乙方股权比例为 12%。 

丙方同意放弃优先认缴乙方本次新增注册资本的权利。 

本次增资完成后，乙方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（万元） 持股比例 

1 刘伟荣 622.12 43.80% 

2 袁继峰等其余 10名股东 627.88 44.20% 

3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170.45 12.00% 

 合计： 1,420.45 100.00% 

3、定价依据：以四川金瑞麒 2019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基础，经

各方协商确定。 

4、支付方式：现金方式、按节点分批分次支付。 

5、董事会和管理人员的组成安排：甲方向乙方委派 1名董事。 

6、违约责任的主要条款： 

甲方延迟履行增资款支付义务的，除应继续履行支付义务外，每逾期一日，

还应按照应付未付投资款万分之一向乙方支付违约金；逾期超过 30个自然日的，

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。 

甲方按本协议支付增资款项后，乙方未按期完成相应工商变更的，乙方应按

每延长一个自然日支付给甲方万分之一违约金；逾期超过 30 个自然日的，甲方

有权解除本协议，乙方应退还甲方已支付的增资款，并给予甲方已支付的增资款

按年息计算的合理资金占用费用。 

7、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：经各方签字、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

 

四、投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对外投资目的 

1、自动驾驶替代有人驾驶是未来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的趋势，可广泛运用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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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流、工程、农业、园区、景区等限定场景，具有较为广阔的市场需求空间。 

2、四川金瑞麒是一家科技类公司、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所开发的产品已

获得 PCT 专利 38 项，拥有较完整的低速无人驾驶成套技术及制造工艺，目前已

完成电机模具、壳体模具、坐垫靠背模具、硅胶件模具、顶棚模具的开模，具备

产业化生产的基础，在智能出行、自动驾驶等领域有丰富的技术积累和资源储备，

截至 2019 年底，已签约独立景区、旅游集团公司等战略合作客户 10 家，能够

为特定商业场景提供系统解决方案和服务。其开发的低速载人自动驾驶产品已通

过国家车辆检测所整车检测，在景区、公园自动驾驶、低速智能车辆等细分产品

市场具有明显的领先优势。 

3、公司增资有利于推动四川金瑞麒研发项目的快速落地、市场拓展、提升

其资金实力和综合竞争力；通过尝试投资进入高科技智能无人驾驶领域，有利于

公司拓展新的利润增长点、推动公司业务多元化发展；有利于带动公司装备制造

主营业务发展，实现资源共享、共同发展。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。 

（二）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本次投资约占公司上一会计年度末审计净资产的 1.78%，投资金额较小、

且可分期出资，对公司当期及后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。 

2、四川金瑞麒所开发产品目前尚处于试运营阶段，在景区市场、使用客户

等终端消费者对其产品的接受程度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。 

3、自动驾驶车辆目前在国家标准、道路监管、质量监督、生产、销售资质

审批等方面尚存在政策空白和不确定风险。四川金瑞麒在未来的经营过程中可能

面临国家行业标准、市场环境变化、内部经营管理能力、风险管控能力、成本费

用控制能力等因素影响的风险，其未来经营业绩存在不确定性，敬请广大投资者

谨慎决策、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 O二 O年五月十九日 

 


